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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市闻

本报讯 3月15日，以“安全、放心、满意”为主题

的2021年浙江“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系列活动在杭

州开启，活动以视频会议和网络直播形式展开。

会上发布了 《2020 年度浙江省消费维权白皮书》。

2020年，全省共接到消费类投诉举报127.04万件，同比上

升77.97%。其中，投诉71.39万件，同比上升34.57%，按

时 办 结 率 为 92.09% ； 举 报 55.64 万 件 ， 同 比 上 升

203.35%，按时核查率96.67%。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共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96亿元，同比上升9.69%，罚没金额

9.27亿元。投诉举报同比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前

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防疫用品、旅游、餐饮住宿等行

业的投诉举报猛增；后期健身、美容、长租公寓等行业部

分经营者经营困难，从而引发消费者纠纷。针对保健品、

直播带货、预付式消费、返利促销、盲盒消费等五个热点

消费领域，市场监管部门还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及

时规避消费陷阱。

当天，全国首个食品安全追溯闭环管理系统——“浙

食链”正式上线。该系统按照“一码上链、一库集中、一

链存证、一键追溯、一扫查询、一体监管”的总体思路设

计开发，实现食品从“田头（车间）到餐桌”的闭环管

理、从“餐桌到田头（车间）”的溯源倒查。截至目前，

全省有500余家食品生产流通企业试运行“浙食链”系

统，反响良好。

据介绍，2021年我省将全方位推动数字赋能市场监

管，加快推进“浙企链”“浙食链”“浙苗链”以及平台经

济风险防控系统等数字平台的创新应用，实现“厂厂（场

场）阳光、批批检测，样样赋码、件件扫码、时时追溯、

事事倒查”。同时，完善放心消费建设机制，加快“阳光

工厂”“阳光厨房”建设，培育一批“阳光餐饮示范街

区”和高质量“食品安全规范化农批市场”；建立健全消

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抓实无理由退货，强化动态监管，坚

决防止放心消费单位数据“失实”、无理由退货定位“失

真”、日常监管“失察”、“阳光厨房”不“阳光”等问题

发生。

查获
侵权剃须刀
10万把

近日，宁波海关所属大榭

海关查获1批涉嫌侵犯商标

权的剃须刀，数量达10万余

把。海关人员查验时发现，该

批货物包装简陋，纸箱外和剃

须刀独立包装上都标注着

“DORCO”商标，经该商标权

利人确认，这批货物属于侵权

货物。工作人员介绍，侵权商

品在外包装和产品外观方面

与正品相似，但用料、做工与

正品相差较大，很可能给消费

者带来健康及人身安全上的

隐患。

通讯员 吴彦蓉

通讯员 富检

“视障人士因为行动不方便，本身就不太愿意出门，

但如果能给斑马线信号灯设置声响提示，对他们来说肯

定是一种鼓励。”

“我们以前也是装过的，但是部分百姓并不理解。”

“白天不超过65分贝，晚上不超过40分贝，这是有

规定的，我们现在也有更好的办法。”

……

近日，一场特别的听证会在杭州市富阳区检察院举

行。市人大代表赵为军、市政协委员章忠梅等围绕“人

行横道信号灯是否应当设置声响提示装置”这一话题进

行了观点碰撞。

今年1月，杭州市检察院在信息无障碍领域深化检

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富阳区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位

于省盲人学校附近的一路口人行横道线未设置声响提

示装置。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在盲

人通行较为集中的路段，人行横道信号灯应当设置声响

提示装置。

“没有过街音响的帮助，他们可能举步维艰。”富阳

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何艳波表示，从对137名盲校

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看，有97%的人觉得路口信号灯

设置声响提示非常有必要。但是考虑到残疾人出行较

少，该路口是否可认定为视障人士通行较为集中区域？

安装声响提示装置是否有必要？可能会存在哪些问

题？都需要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一同论证。

听证会上，大家各抒己见。

浙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无障碍研究所设计顾问方舟

表示，“噪音问题可以通过科技解决：在过街音响和有需

求的人群使用的手机、盲杖、手环或眼镜等终端建立信

号交互，使得过街音响在视障人群接近时发出提示或者

只在他们携带的终端发声。”

人民监督员邵琴则认为，老百姓之所以会投诉，可

能在于他们不了解这个声响提示装置是为残障人士设

计的，通过相关宣传，相信一定能得到他们的理解。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讨论，大家达成共识，涉案五个

路口的人行横道信号灯需要设置声响提示装置，同时应

注意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声响提示装置的噪音问题。富

阳区检察院向相关职能部门当场送达了检察建议，他们

表示会尽快落实整改。

让品质与美好
更加可期

马若虎

一年一度，我们再次

迎来了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这一天，从报纸、电

视到网络，都会曝光一些涉嫌消费欺诈的案

例，这是对不良厂商的一次警示，也是汇集

打假智慧的一个契机，让维护消费者权益得

到进一步伸张。

产品质量关系千家万户的利益。假货面

前，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消费者，他们花

了冤枉钱、买了心烦不说，甚至生命安全都

可能受到威胁。虽然近年来，我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假冒伪劣、

虚假宣传、信息泄露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

况仍时有发生，特别是随着消费新业态、新

模式的出现，网络直播售假、在线教育机构

跑路等成为困扰消费者的新风险。这些侵权

乱象，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着消费者的满

意度和消费信心，对此必须狠打严打，坚定

清除假货、净化市场的决心。

消费安全关乎经济提质增效。消费对经

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过去一年，在疫情

冲击下，消费更是对促进经济复苏增长发挥

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进入全面促进消

费、畅通供需循环的关键时期，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强化消费

者权益保护、不断改善消费环境。只有筑牢

消费安全防线，营造更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

境，消费增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有更

坚实的基础。

维护消费者权益，要坚持多元共治、标

本兼治。对相关部门来说，要加大打假力

度，坚持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零容

忍”，同时加强对产品质量的源头管控，健全

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联合激励惩戒等长效机

制，让制假售假者受到持续威慑，针对侵权

现象比较集中的领域和热点难点问题，监管

的范围都要进一步扩大，方式方法也要进一

步创新。对商家来说，要切实担负起社会责

任，恪守商业道德，把好产品质量关。对消

费者来说，应提升消费安全意识和防范能

力，以“不能就这么算了”的较真精神，在

法治框架内维护自己的权益。

美好生活人人向往。买得省心、用得放

心、吃得安心，生活才会舒心。织密消费者

权益保护网，不只在“3·15”这一天，这是

一个不断积累、持续发力的过程。着眼长

远，让品质与美好更加可期，全社会需要共

同努力，打击假冒伪劣，打造可靠品质，以

好质量释放新消费，用新消费孕育新动力。

“背包警务”上门服务

近年来，泰顺县公安局持续推广“背包警务”，

辖区民警背着背包上门服务，就像把警务室搬到

了群众身边，为群众提供咨询、业务办理等便民服

务。图为近日民警在百丈镇横辽村为行动不便的

村民办理身份证。

通讯员 蔡志利

我省“3·15”系列活动开启

“浙食链”系统上线
从田头保障到舌尖

人行道信号灯该不该加特殊装置？
一场公开听证会说个明白


